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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仁大學食品科學系公共研究空間暨儀器設備管理辦法 
104.6.1 103 學年度貴重儀器管理小組討論 

104.6.24 103 學年度第 6 次系務會議討論通過 
108.11.21 108 學年度研究管理委員會討論 

109.01.08 108 學年度第 3 次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113.6.19112 學年度第 2 次系務會議討論修正 

113.9.4 113 學年第一次系務會議修訂 

 

第一條 食品科學系(以下簡稱本系)為管理公共研究空間暨公共儀器設備，確保公共空間(含教

室，會議室，及辦公室)、研究空間與儀器設備之正常及公平使用原則，提高本系空間

與儀器設備使用效率，並落實相關維護程序，特訂定輔仁大學食品科學系公共研究空間

暨儀器設備管理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公共研究空間」為本系的公共教學、會議、研究及儀器設備置放空間，

包含地下室 EP002、EP003、二樓 EP201、EP203、三樓 EP301、EP316、EP317 及四

樓 EP401、EP404 等，其樓層平面圖如附件一。「公共儀器設備」為全額或部分校內

經費所購置之儀器設備，放置於上述空間者稱之，儀器設備項目如附件二。 

第三條 本辦法由本系研究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委員會』)執行，其職掌包含： 

一、 管理、協調與仲裁公共研究空間及儀器使用糾紛。 

二、 管理與監督儀器操作標準化作業流程之建立，提供相關儀器之擴充、更新、保固等

建議。 

三、 規劃與監督教育訓練之施行。 

四、 制定與修訂本系公共儀器設備收費標準。 

五、 提供違反本辦法及實驗室安全之處分建議，並處理儀器損害權責歸屬之判定。 

第四條  各儀器設備均設有管理教師負責管理維護，並制訂使用操作辦法。管理教師負責儀器的

保養維修，指導儀器操作、並對儀器使用者安排儀器操作及維護之基本能力訓練並進行

使用許可認證之建議，隨時檢視儀器使用狀況。若有違規使用情況下發生，管理教師得以

提報委員會處置。各儀器負責教師應依本辦法規定管理儀器設備，並配合委員會處理儀

器使用糾紛及儀器損害之權責歸屬。 

第五條  本辦法之公共研究空間使用規則，詳列如下： 

一、 本辦法所列之公共研究空間，除公共儀器設備擺放位置外，開放給本系教職員，聘任

研究人員，及學生申請借用。 

二、 公共研究空間之借用者需填寫申請書，每次申請使用期限為該次申請日起至當學年結束

止，每學年度開始時需重新提出申請。申請者需經委員會召集人與系主任簽署同意

書後，始可借用公共研究空間，公共研究空間借用申請書如附件三。 

三、 申請擺設於公共研究空間內之儀器設備需為可正常運作之儀器設備，且需指定管理人

員、填妥標示牌(附件四)並設置使用登記本，定期由管理人員進行安全檢查。 

第六條  本辦法之公共儀器設備使用規則，詳列如下： 

一、 本辦法所列之各項公共儀器設備，提供給本系教職員、本系教師聘任之博士後

研究員、本系教師聘任之研究助理及本系之博碩士班研究生與論文生使用。使用

者必需受過該儀器之操作訓練，經儀器管理相關人員考核認證過後始能獨立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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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凡公共儀器設備使用前需於使用登記本預約，使用時需在使用登記本上紀錄使用情形

並簽名，若儀器使用中有異常狀況發生，需立即停止使用，且即刻通知儀器管理教

師處理。 

三、 公用儀器所配備之電腦僅供配合儀器使用，禁止用以從事文書處理，網站瀏覽，遊戲影

片，或其他用途。 

四、 儀器電腦中資料夾以研究室為單位，由管理人員建立並命名，儀器使用者資料檔案需

妥善收於特定資料夾中，未存於指定研究室資料夾中的檔案，或非管理教師所建立

的資料夾，一經查獲即刻刪除。 

五、 使用者若未依本辦法使用，或操作使用行為危害人員安全及儀器功能，將由管理教師

提報委員會處置。第一次違規時，由委員會以書面警告當事人；第二次違規時，將

由委員會以書面通知當事人之指導教授及系辦公室，同時取消該儀器設備使用權一

個月；第三次違規，將提報系務會議公告事實，並取消當事人在本系所有公共儀器

之使用權利。 

第七條  本辦法之儀器消耗及損壞維修之費用，規定如下： 

一、 操作各項儀器所需之消耗品、藥品，除教學外，由使用人或所屬研究室負擔。 

二、 儀器正常使用之耗損維修費，以使用者付費為原則，由所有使用單位依登記使用時

間之比例平均分攤，詳細事宜參見各儀器使用辦法。 

三、 儀器因不當操作造成損壞之維修費用，除本系課程教學使用外，報請系務會議討論；

其他情況由系上經費負擔總維修費用之百分之三十，當事人需負擔百分之十，但以

新台幣壹萬元整為上限，當事人所屬研究室需負擔百分之六十，但以新台幣壹拾萬

元整為上限；若當事人與當事人所屬研究室負擔之金額總額已達上限，差額部分由

本系經費承擔，比例經委員會討論並提報系務會議決議。 

四、 儀器損壞賠償之責任歸屬，由委員會追蹤調查，事實認定後提報至系務會議決議。 

第八條  為籌募儀器維護費用，由指導教授於本系碩士生畢業學年度提撥每人新台幣一千元整

至本系基金，以用於公共儀器設備及其相關設施之維護、保養及校正之費用。 

第九條  非本系教職員生如擬借用公共儀器設備，需填寫「輔仁大學食品科學系儀器借用申

請書」(附件五、六)交由研究管理委員會審核決議之，使用規則依照本辦法第六條

及第七條規定辦理。 

第十條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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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02 B1公共區域   

編號 儀器名稱 財編 歸屬 管理老師 備註 

002-3 鋼瓶 四支  EP308   

002-4 低溫冰箱  EP308   

002-5 低溫恆溫培養箱  EP308   

002-6 低溫恆溫培養箱  EP308   

002-7 冰箱  EP308   

002-8 低溫恆溫培養箱  系  待清運 

002-9 冰箱  EP403   

002-10 -30℃冰櫃  EP403   

002-11 冰箱  EP310   

002-12 冰箱  系  待報廢或留用 

002-13 烘箱  EO308   

002-14 烘箱  EP308   

002-16 二氧化碳培養箱 100402104 (國科會) 系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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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201 貴重儀器室   

編號 儀器名稱 財編 歸屬 管理老師 備註 

201A-1 

螢光檢知器 954585011285(農糧署) 

系 高彩華 

貴儀 

光二極體陣列檢知器 096401271 (農委會) 貴儀 

四元低壓梯度混合幫浦 096400787 (農糧署) 貴儀 

HPLC 線上脫氣裝置 884585010705 (預算) 貴儀 

HPLC 控制電腦   

UPS 兩台 For HPLC 
107000562 (預算) 

107000563 (預算) 
 

201A-2 

奈米粒徑分析儀 954585011104 (教整) 

系 陳奕鳴 

貴儀 

奈米粒徑分析儀軟體擴

充 

097400312 (教整)  

奈米粒徑儀-電腦   

UPS For奈米粒徑儀-電

腦 

  

201A-3 
分光光譜儀 104400079 (教卓) 

系 謝榮峯 
貴儀 

分光光譜儀-電腦   

201B-1 
流變儀專用高壓爐體 954585010506 (預算) 

系 郭孟怡 
 

同心圓柱系統 100402123 (國科會)  

201B-2 
FTIR 894585020027 (教整) 

系 陳政雄 
貴儀 

FTIR-電腦   

201B-3 紅外線光譜固體壓片機 954585010951 (預算) 系 陳政雄  

201B-4 

GC 氣相層析儀 105401046 (教卓) 

系 
陳政雄 

蘇俊翰 

 

GC 控制電腦   

GC 使用氣體鋼瓶   

201B-6 

單眼照相機 0974000604 

系 郭孟怡 

 

顯微影像處理系統 87458010049 (預算)  

顯微鏡用加熱平台 88458501360  

201B-7 黏度計 104422290 (預算) 系 郭孟怡  

201B-8 
脂肪氧化測定儀 874585010175 

系 呂君萍 
貴儀 

脂肪氧化測定儀-部件   

201B-9 氣相層析串聯質譜儀 111404004 (教整)   

貴儀 

(是否移至學校

貴儀中心?) 
201B-10 影像照相分析系統 106401131 (教整) 系 呂君萍  

      

      

 高效液相層析儀控制電

腦 

954585021203  已報廢 系  A區窗下 

櫃封存中  高效液相層析儀 944585010587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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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203貴重儀器室   

編號 儀器名稱 財編 歸屬 管理老師 備註 

203-1 

防潮箱 2台  

系 陳政雄 

 

鍍金機 108401850 (教整)  

桌上型掃描電子顯微鏡 108401849 (教整)  

主動式防震台   

電子顯微鏡控制電腦含 32

吋螢幕 

108401852  

(預算+教整) 
 

203-2 
機櫃型監視器-SDI  

系 系辦 
 

機櫃型監視器-960H   

203-3 

流變儀控制電腦  

EP204  

 

動態流變儀主體系統   

動態流變儀配件   

動態流變儀冷卻器   

 

 

 

 

 

 



9 

 

 

EP404 公共儀器室 

編號 儀器名稱 財編 歸屬 管理老師 備註 

404-2 

10公升冷卻循環水槽 954585010511 (預算) 

系 蔡宗佑 

 

10公升微電腦發酵系統 
954585010509 (預算) 

 

發酵槽  

404-3 
快速粗脂肪測定控制器 

105402460 (教整) 系 郭孟怡 
 

快速粗脂肪測定  

404-4 
凱氏氮分解爐 101402408 (教整) 

系 郭孟怡 
 

凱氏氮分析裝置 105402459 (教整)  

404-5 HOOD  系 郭孟怡  

404-6 大型高溫高壓滅菌釜  EP403   

404-7 大型高溫高壓滅菌釜  系 蔡宗佑  

404-8 落地型高速冷凍離心機 111402445 (教整) 系 楊珺堯  

404-10 恆溫培養箱  系 陳奕鳴  

404-11 恆溫培養箱  系 陳奕鳴  

404-12 恆溫培養箱  EP310   

404-13 桌上型冷凍離心機  系 楊珺堯  

404-16 

食用纖維測定裝置 1100608 (深耕) 

系 呂君萍 

 

水流抽氣機   

恆溫水浴槽   

404-18 減壓濃縮乾燥離心機 112400425 (教整) 系 陳奕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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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非置於公共研究空間中之公共

儀器設備工廠內 
  

編號 儀器名稱 財編 歸屬 管理老師 備註 

 超純水製造機 110401643 (預算) 系 蘇俊翰 
 

 純水系統 107401556 系 蘇俊翰 

 -86℃超低溫冷凍櫃 111402389 (深耕) 系 蘇俊翰  

 球磨機---放在工廠待修  系 陳政雄 
維修後移至

201? 

 

EP210 品評室 

編號 儀器名稱 財編 歸屬 管理老師 備註 

 變頻雙門電冰箱 110400791 (基金) 系 陳政雄  

 電磁爐 無財產牌 系 陳政雄 4台 

 電子秤 無財產牌 系 陳政雄  

 烤箱 無財產牌 系 陳政雄 已經停用 

EP302 陳邦元老師研究室 

編號 儀器名稱 財編 歸屬 管理老師 備註 

 生物安全操作台 無財產牌 系 陳邦元  

 

EP315 細胞培養室 

編號 儀器名稱 財編 歸屬 管理老師 備註 

 生物安全操作台 097402555 (教卓) 系 高彩華  

 二氧化碳培養箱 097402556 (教卓) 系 高彩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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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仁大學食品科學系公共研究空間或儀器設備借用申請書 

依「輔仁大學食品科學系公共空間暨儀器設備管理辦法」執行 

公共空間 

□ EP002  □ EP003   

□ EP201  □ EP203   

□ EP301  □ EP316  □ EP317  

□ EP401  □ EP404  

儀器名稱及型號  

放置位置
說明 2  電力需求 

□ 110V    A 

□ 220V  1∮/3∮      A 

 

緊急聯絡人及聯

絡方式 

 功能測試 
□ 正常 

□ 故障 

放置起訖日期 
    年   月   日 起  

    年   月   日 止 

環安系統

自動檢查

頻率 

定檢週期□日□週□月□三月□

六月□年□兩年□無須   

 

研究室主持人:                       

 

研究管理委員會召集人:                 

 

系主任：                         

說明: 

1. 申請書請填寫一式 2份，1份交系辦公室存查，1 份為黏貼於儀器使用登記簿內頁。 

研究室留存請自行複印。 

2. 儀器放置位置由系主任及研究管理委員會召集人室情況核定之。 

附件三 

系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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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儀器名稱及型號: 

所屬研究室: 

管理教師: 

緊急連絡人/手機: 

分機: 

使用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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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仁大學食品科學系儀器設備借用申請書 

請詳讀填表規則後，確實填寫！ 

借用及填表規則： 

1.本系開放部分所屬公共儀器(如下表列)供本校研究生、研究助理及教職員申請借用。 
2.擬借用本申請書所列之儀器，均需同時檢附業已通過該儀器之使用教育訓練證明。 
3.所列設備之使用及維護規範，依『輔仁大學食品科學系公共研究空間暨儀器設備管理辦法』之
規定辦 
  理。惟借用儀器之消耗品費用及保養費用攤提，以及使用不當損壞維修之費用，均由借用人負
擔。  
4.借用者務必填寫清楚各欄位後，再請指導教授或直屬主管親筆簽名，指導教授及主管一旦簽署
本申請 
  書後，即應對申請者的使用行為負責。 
5.申請流程：請至本系網頁下載本申請書→填寫後請指導教授(主管)簽章→送本系儀器管理老師
及系主 
  任簽章→正本一份送系辦，影本一份送儀器管理教師預約使用儀器及存查。 
6.此申請書簽屬完成後影印兩份，使用者自行留存一份，繳交一份至儀器管理教師存查，正本繳
交至本 
  系辦公室存查。 
 
 

申請者身份：□學生 □研究助理 □本校教職員    

系級 / 單位 姓 名 學 號/職 編 校內分機/手機 

   / 

聯絡之E-mail  

申請者資料確認簽名 請親簽 

申請者之指導教授/直屬主管 

系所 / 單位 姓 名 職  編 校內分機/手機 

   / 

聯絡之E-mail  

同意申請者向本系借用設備請 簽名  請親簽 

 

請勾選所需借用之儀器 

地點 
儀器名稱 預計借用日期及時間 

教育訓練 

通過證明 

是否 

同意 

管理人 

簽名 

  年  月  日    :   ~  : □有□無 □是□否  

  年  月  日    :   ~  : □有□無 □是□否  

  年  月  日    :   ~  : □有□無 □是□否  

  年  月  日    :   ~  : □有□無 □是□否  

  年  月  日    :   ~  : □有□無 □是□否  

  年  月  日    :   ~  : □有□無 □是□否  

  年  月  日    :   ~  : □有□無 □是□否  

  年  月  日    :   ~  : □有□無 □是□否  

  年  月  日    :   ~  : □有□無 □是□否  

研究管理委員會召集人簽章：                   

系主任簽章：   

 

  

系   

章 

是否同意借用：□是 □否 

本校適用 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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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仁大學食品科學系儀器設備借用申請書 

請詳讀填表規則後，確實填寫！ 

借用及填表規則： 

1.本系開放部分所屬公共儀器(如下表列)供校外機構(學校)申請借用。 
2.擬借用本申請書所列之儀器，均需同時檢附業已通過該儀器之使用教育訓練證明。 
3.所列設備之使用及維護規範，依『輔仁大學食品科學系公共研究空間暨儀器設備管理辦法』之
規定辦 
  理。惟借用儀器之消耗品費用及保養費用攤提，以及使用不當損壞維修之費用，均由借用人負
擔。 
4.借用者務必填寫清楚各欄位後，再請直屬主管(指導教授)親筆簽名，主管及指導教授一旦簽署
本申請 
  書後，即應對申請者的使用行為負責。 
5.申請流程：請至本系網頁下載本申請書→填寫後請主管(指導教授)簽章→送本系儀器管理老師
及系主 
  任簽章→正本一份送系辦，影本一份送儀器管理教師預約使用儀器及存查。 
6.此申請書簽屬完成後影印兩份，使用者自行留存一份，繳交一份至儀器管理教師存查，正本繳
交至本 
  系辦公室存查。 
 
 

申請者身份：機構(校)名：                 □教、職員 □學生 □研究人員(助理)  

單位名稱(系所) 姓 名 職 位(級) / 學 號 聯絡電話/手機 

   / 

聯絡之E-mail  

申請者資料確認簽名 請親簽 

申請者之直屬主管/指導教授 

單位名稱(系所) 姓 名 職 位(級) / 學 號 聯絡電話/手機 

   / 

聯絡之E-mail  

同意申請者向本系借用設備請 簽名  請親簽 

 

請勾選所需借用之儀器 

地點 
儀器名稱 預計借用日期及時間 

教育訓練 

通過證明 

是否 

同意 

管理人 

簽名 

  年  月  日    :   ~  : □有□無 □是□否  

  年  月  日    :   ~  : □有□無 □是□否  

  年  月  日    :   ~  : □有□無 □是□否  

  年  月  日    :   ~  : □有□無 □是□否  

  年  月  日    :   ~  : □有□無 □是□否  

  年  月  日    :   ~  : □有□無 □是□否  

  年  月  日    :   ~  : □有□無 □是□否  

研究管理委員會召集人簽章：                   

系主任簽章：   

 
 

系   

章 

是否同意借用□是 □否 

校外人員適用 
附件六 


